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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上实发展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

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实发展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的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超过 30%，从而触发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

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

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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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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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

书摘要
指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上实发展 指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金钟控股 指 金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上实之一致行动人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本

次股权调整
指

上海市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上实集团股权调整至上海上实

新设子公司金钟控股，从而使得上海上实间接拥有上实发展

权益，并成为上实发展间接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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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21 楼

法定代表人 冷伟青

注册资本 185,9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6年 8月 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78215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

营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6年 8月 20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上海市国资委 100%持股

通讯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21 楼

通讯方式 021-53828866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为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上海市国资委系收购人实

际控制人，经其授权，由上实集团负责经营管理。截至 2025年 11月 30 日，收

购人的产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图表 2-1：收购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图

上实集团于 1981年 7月依据香港法律在香港注册成立，实际出资人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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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委。

1996年 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注册成立境内国有独资性质的上海上实，

并作为上实集团在境内的执行总部。同年 8月上海上实由上海市国资委在上海市

出资设立。

根据 1998年 6月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相关文件，上海上实及其下属公司的

国有资产授权给上实集团统一经营。

上海上实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1月 30日，上海上实直接持股超过 50%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

1
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100% 250,000.00

崇明东滩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实业投

资，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本

核准经营范围内的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
上海上实新城市开发有

限公司
100% 180,000.00

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

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安装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0% 100,000.00

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4
上海上实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100% 50,000.00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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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

5
晢杰企业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100% 1,00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财务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100% 315,872.00

医药产品、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科研，医

药装备制造、销售和工程安装、维修，实业

投资，经国家批准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7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9.24% 528,631.56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

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

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

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

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特定

目的信托受托机构；以固有资产从事股权投

资业务；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8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65.41% 420,412.22

投资及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高科技产业投

资，资产管理，资产运营，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上海琉璃光医药发展有

限公司
51% 245,000.00

一般项目：从事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

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创业空间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四）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收购人是国内拥有较强综合实力、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

公司本部以投融资及管理为主，下属公司的主营业务涵盖了股权投资、房地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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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发和物业投资、金融、财务公司和其他业务。

2、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上海上实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325,375.20 27,291,019.01 25,838,027.13

负债总额 17,523,376.52 16,841,251.57 15,652,983.70

所有者权益 10,801,998.69 10,449,767.44 10,185,043.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合计
3,551,451.79 3,491,026.13 3,455,025.82

资产负债率 61.86% 61.71% 60.58%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7,667,861.10 26,166,579.47 23,305,367.82

营业利润 836,390.85 784,377.12 929,975.78

利润总额 815,311.30 723,108.61 910,893.07

净利润 602,678.09 532,601.66 721,944.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84,768.90 85,454.31 151,642.33

净资产收益率 2.39% 2.45% 4.39%

注：（1）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2）资产负债率=本期末负债总额/本期末资产

总额；（3）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100%。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上实董事、监事、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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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冷伟青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2 张芊 董事、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3 姚嘉勇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4 徐有利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5 楼军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6
黄刚

（注）
监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注：上海上实已于 2025年 12月 18日完成撤销监事岗位的工商变更登记，黄刚的监事

职务已自然免除。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及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1、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收购人直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股权的

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要经营范围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01607.SH、
02607.HK）

370,278.81

收购人直接持有

5.98%，通过上

海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 19.32%

原料药和各种剂型（包括但不限于

片剂、胶囊剂、气雾剂、免疫制剂、

颗粒剂、软膏剂、丸剂、口服液、

吸入剂、注射剂、搽剂、酊剂、栓

剂）的医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化

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药材、

中成药、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

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

应】、疫苗）、保健品、医疗器械

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医药装备制造、销售和工程安装、

维修，仓储物流、海上、陆路、航

空货运代理业务，实业投资、资产

经营、提供国际经贸信息和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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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要经营范围

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

类药品及相关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3153.SH）
40,986.11 19.52%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

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

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收购人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要经营范围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528,631.56 79.24%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

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

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

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

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

同业拆借；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

构；以固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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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要经营范围

务；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100,000.00

收购人直接持有

40%，通过上海

上实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

20%，通过上海

实业东滩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

10%，通过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

7.59%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36,000.00 5.03%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

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基金销售；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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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

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二）投资者受

同一主体控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上实直接持有金钟控股 100.00%股份，为金

钟控股控股股东，且上海上实和金钟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上海

上实与金钟控股互为一致行动人。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金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olden Bel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39号夏悫大厦 27 楼

注册资本 100万港元

成立时间 2025年 5月 30日

登记证号码 78238885

董事 冷伟青、张芊、姚嘉勇

股权结构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39号夏悫大厦 27 楼

（三）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钟控股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上实，实际控制人为

上海市国资委。金钟控股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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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致行动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金钟控股系上海上实 2025年 5月 30日于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沪

国资委产权〔2025〕192号），将上实集团全部股权调整至上海上实全资子公司

金钟控股。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金钟控股尚未设立下属企业。

（五）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金钟控股成立于 2025年 5月 30日，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钟控股设

立不满一年，暂无财务数据。

金钟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为上海市人民政府

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履行出

资人职责。

（六）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钟控股设立不满一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七）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钟控股董事、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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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冷伟青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2 张芊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3 姚嘉勇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4 王章勇 公司秘书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钟控股设立不满一年，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

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八）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及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1、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 日，金钟控股不存在直接拥有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2、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金钟控股不存在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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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战略布局安排，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国有资本境内

外资金配置机制，支持上实集团落实国资国企改革要求，进一步发挥在港国企功

能，增强核心竞争力，上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上实集团 100%股权调整至上海

上实全资子公司金钟控股。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实际控制

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

划

除本次无偿划转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本次股权调整后

控制的企业在未来 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实发展股份的具体计划。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收购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系上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上实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上海上

实新设子公司金钟控股，从而使得上海上实间接拥有上实发展权益，并成为上实

发展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收购需要履行的相关程序情况如下：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如下：

1、2025年 10月 13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市国资委关于上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国资委产权〔2025〕192号），要求将

上实集团全部股权调整至上海上实全资子公司金钟控股。

2、2025年 12月 29日，上实集团董事会依据上海市国资委的通知要求出具

决议，同意更新股东名册，将上实集团全部股权调整至金钟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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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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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调整前，上海市国资委通过上实集团控制上实发展 924,406,225 股

股份，占比 50.12%，通过上海上实控制上实发展 111,779,879股股份，占比 6.06%，

合计持有上实发展 1,036,186,104股股份，占比 56.18%，系上实发展的实际控制

人。

本次股权调整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表 4-1：本次股权调整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图

本次股权调整后，上海上实将间接控制上实发展 1,036,186,104 股股份，占

比 56.18%，本次股权调整不会导致上实发展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实发展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本次股权调整后，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表 4-2：本次股权调整后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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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2025 年 10 月 13 日，上海上实收到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市国

资委关于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国资委产权

〔2025〕192号），将上实集团全部股权调整至上海上实全资子公司金钟控股。

通过本次股权调整，上海上实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实发展 56.18%

的股份。

三、本次收购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股权调整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流通股，

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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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调整系经政府批准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上海上实无需支付对价款，

上海上实获得该等股份不涉及向划出方支付现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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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说明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

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比例超过 30%”。

本次股权调整系上海上实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的

上实发展 50.12%的股份。本次股权调整不会导致上实发展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上海市国资委仍为上实发展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调整系经政府批准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符合《收购办

法》第六十三条中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股权调整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

购方式”之“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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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本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

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未披露内容，也不存在中

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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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冷伟青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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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金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冷伟青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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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收购人：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冷伟青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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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一致行动人：金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冷伟青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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